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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丹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镇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丹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丹阳市农业农村局、南京南大尚诚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昱、殷兆龙、潘玉华、章宁康、王立平、龚小华、尹培俊、徐洪、眭静、严

峻杰、罗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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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权交易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村产权交易电子档案（以下简称“电子档案”）的总体要求、收集、整理与归档、

保存与备份、利用、鉴定及处置、统计和安全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开展的交易项目电子档案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8748—2020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服务通则

GB 50174—2017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8748—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 rural property rights transaction service platform

基于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环境，集成农村产权交易多种数据信息资源，通过数据共享、协同工作，

为农村产权交易提供综合性服务的信息平台。

3.2 四性检测 four attributes detection

对电子档案准确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的检测。

4 总体要求

4.1 应充分利用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对电子档案实施集中管理，确保电子档案真实、完整、可

用和安全。

4.2 应建立健全电子档案管理制度，明确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员。

4.3 应执行规范的工作程序，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对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全过程进行监控。

4.4 应确保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过程中网络和离线存储介质的安全。

5 收集

5.1 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应及时收集交易项目相关的文件，并将交易过程中形成的纸质文件电子化。

5.2 应通过农村产权交易信息服务平台收集交易过程中产生的电子文件和元数据。

5.3 收集的电子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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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产权交易项目审查表；

——流出方承诺书；

——交易公告；

——意向流入方承诺书；

——授权委托书；

——结果公示文书；

——身份证明文件；

——村民（成员）代表意见；

——交易合同。

5.4 收集的交易元数据包括但不限于：

——项目登记信息；

——交易过程信息；

——交易结果信息；

——交易合同信息；

——交易缴款信息；

——交易公示信息；

——交易鉴证信息。

5.5 应确保收集的电子文件具备格式开放、显示一致、转换灵活、易于利用等性质。

6 整理与归档

6.1 应确保电子文件内容信息与其形成保持一致，归档前应与信息系统数据进行校对并通过审核。

6.2 收集的电子文件和元数据应完整准确，按照交易登记、交易公告、交易报名、交易竞价、结果公

示、交易缴款、合同鉴证、交易过程信息进行分类汇总，确保同一项目电子文件的成套性。

6.3 应遵循项目电子文件的形成规律，确保项目之间电子文件的有序结合。

6.4 应按照电子档案的分类、排序、著录和标引等形成电子目录，并与档案全文关联。

6.5 应对电子文件采用“全宗号—年度—保管期限—项目卷号—卷内页码号”的方法进行分类与排序。

6.6 镇级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应按照“一项目一档”的方式收集与整理文件后发起归档初审。经检查完

整与规范后，提交县（区、市）级农村产权交易机构终审。

6.7 县（区、市）级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对提交归档的电子档案进行终审，发现不符合要求的应退回补

充或修改完善。审核通过后应进行登记，验证档案内容和元数据的有效性，赋予档案唯一标识并进行档

案固化。

7 保存与备份

7.1 应根据农村产权交易项目的品类确定其保存期限，宜设置为永久。

7.2 应为电子档案及其元数据提供存储空间并配置在线存储设备。

7.3 应按照电子档案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数据库。

7.4 应根据电子档案存储信息包结构，在存储设备中有序存储农村产权交易电子档案及其组件，并在

元数据中自动记录档案存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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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电子档案入库前，应按照归档电子文件格式的要求转换格式，记录其存储载体，并进行电子档案

四性检测。

7.6 应定期对电子档案进行检测，不同品类的电子档案采取不同检测频度。

7.7 应根据电子档案特点制定以下备份方案：

——制定备份周期，按期对电子档案进行备份；

——采用一次写入光盘、硬盘等离线存储介质，实施离线备份；

——备份方式支持异地备份、双机热备、一主一备等；

——对备份数据定期抽样检查，光盘每两年抽检一次，抽样率不低于 10%；硬盘每年抽检一次，抽

样率不低于 5%。

7.8 每年应至少开展一次备份数据恢复演练。

7.9 当电子档案存储载体或软硬件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对电子档案进行数据迁移。迁移前应做好

备份工作并制定应急预案。

7.10 应对电子档案存储状况进行监控及预警，对存储介质不稳定、存储空间不足和系统响应超时等异

常情况发出警告，跟踪和记录警告事项处理过程。

8 利用、鉴定及处置

8.1 利用

8.1.1 应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授权、权责明确、安全保密的原则，提供查档出证等电子档案利用服务。

8.1.2 应明确利用管理人员，制定利用流程，审核利用者，按以下要求提供利用服务：

——管理人员应遵守管理权限和利用流程，遵守国家相关保密规定，不擅自利用、泄露及牟利；

——利用者应在权限范围内利用电子档案，利用者对所获取的非公开的、涉密的电子档案安全负

责，不随意传播、复制、借阅给他人。

8.1.3 利用服务包括在线利用和远程利用。远程利用时，出具的证明应加盖电子档案证明专用章。

8.1.4 提供利用服务时，应登记并留存利用者基本信息、利用意图、利用时限等内容。

8.1.5 提供在线利用服务时，应建立档案利用库，实施在线管理，确保档案利用安全。

8.1.6 提供在线利用服务时，应提供在线借阅、多条件检索功能，利用者可通过模糊检索、精确检索

和全文检索方式进行查阅浏览。

8.2 鉴定

8.2.1 应建立电子档案鉴定工作组，对已到保存期限的电子档案进行销毁鉴定处理。

8.2.2 应根据电子档案保管期限进行销毁鉴定，提出被鉴定电子档案的销毁或续存意见，必要时可与

相关部门协商。销毁鉴定意见通过审核、批准后方可执行。

8.3 处置

8.3.1 应从电子档案存储设备、容灾备份库中彻底删除被销毁的电子档案，记录鉴定、销毁工作信息，

将被销毁电子档案的元数据移入销毁留存库。

8.3.2 应对档案鉴定及处置工作进行规范性核查，确保电子档案的鉴定、审核及销毁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和程序执行，记录、核查信息并进行留存管理。

8.3.3 涉密电子档案的鉴定处置应按国家保密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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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统计

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应定期或根据需要对电子档案情况进行统计，统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根据档案统计年报要求及实际需要，按年度、保管期限、密级、卷数、件数、大小、格式、

时长、销毁等要素统计的电子档案数量及容量；

——按电子档案公开、公开件数、公开占比、月度、季度、年度等要素统计的电子档案公开情况；

——按年度、档案门类、保管期限、卷数、件数、利用人次、利用目的等要素统计的电子档案利

用情况；

——按鉴定数、鉴定人、鉴定意见数、审批数、续存数、销毁数、合规性、是否公开等要素统计

的电子档案鉴定及处置情况；

——按电子档案的归档、接收、整理、保存、利用、鉴定及处置等工作情况统计的输出管理过程

情况。

10 安全管理

10.1 电子档案的安全管理工作应遵循管控严格、权责清晰、明确重点、责任定位、监管到位、积极防

控、保证安全的原则。

10.2 应按照《档案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指南》确定电子档案管理的安全保护等级。

10.3 应为电子档案管理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运行环境，对电子档案保存环境进行防雷击、静电、消

磁、火灾、淹水、防盗、恒温、恒湿、稳压等管理工作，建设应符合 GB50174—2017 中 B 级机房的要求。

10.4 应定期对电子档案进行安全检测，包括网络结构、数据库系统、安全防护软件等，防止电子档案

受损，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0.5 应使用先进的数字化安全技术手段，利用数字签名等技术，防止电子档案数据被伪造、篡改，确

保电子档案真实可信。

10.6 应形成完整的安全管理日志和追踪记录，对电子档案的形成、收集、整理、存储等环节进行监管，

工作过程应有存证、可追溯。

10.7 发现电子档案数据泄密等严重安全问题时，应立即启动应急补救措施，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向当

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保密工作部门以及上一级农村产权交易监督管理机构的档案管理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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